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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江医保发〔2021〕83 号

关于公布《江门市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的通知

市社保局，各市（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：

根据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<广东省基本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>和<广东省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>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1〕

20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现行政府指导价，我局牵头重新匹配《广

东省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的项目价格，形

成《江门市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，现予以

公布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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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及时更新医疗机构收费系统

《江门市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自 2021

年 8 月 15 日起执行，为确保顺利实施，各市（区）医保局（分

局）应指导属地定点医疗机构及时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分类与

代码导入本机构收费系统，在患者缴费时将收费和结算信息同

步上传至医保结算系统，确保医疗收费信息的准确完整。

二、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

公立医疗机构开展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应在《江门市

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内选定编码及项目收

费，执行我市公布的政府指导价；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开

展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由医疗机构综合考虑服务成本、患

者需求等因素自主定价。

三、强化医疗服务价格行为监管

各市（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应指导属地医疗机构加强内部

管理，严格遵守明码标价、日费用清单制度等规定，切实做好

价格信息公开工作，保障患者对其就医全过程价格信息的知情

权。同时，联合各有关部门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监测，依法查处

各类医疗服务价格欺诈骗保行为，保障参保人合法权益，维护

医疗服务价格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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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<广东省基本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>和<广东省市场调节

价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>有关事项

的通知

2.江门市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（2021 年版）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8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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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保局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管局。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8月 13日印发


	



